
岩寺镇农村沼气民生工程后续管护细则

为巩固我镇农村沼气建设成果，确保农村沼气又好又快发展，充分发挥其综合效益，依据《关于印发黄山市农村沼气民生工程管护实施办法的通知》要求，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农村沼气后续管护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保障农村沼气安全正常运转、可持续发挥效益，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切实加强农村沼气服务体系建设，促进我农业循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目标任务
　　以确保农村沼气池正常、安全、持久运行，巩固沼气建设成果为目标，以方便农民为出发点，建立功能完善、服务高效、覆盖率达100%的区、乡镇、村三级农村沼气池管护网络，健全管护长效机制，明确职责，承诺和规范服务，全面开展农村沼气管护工作，及时有效解决农村沼气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现农村沼气池巡查率100%、使用率85%，沼液沼渣综合利用率20%的管护目标，全面推进农村沼气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主要措施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各村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切实加强农村沼气池管护工作，镇政府成立以分管领导为组长，各行政村主要负责人及业务干部为成员的沼气管护领导小组，加强对沼气管护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确保各项管护工作落到实处。
　　（二）聘用技工，规范服务
　　1、结合实际，综合考虑我镇农村沼气的建设及分布情况，由区能源办统一聘用两名管护人员专门负责本区域内的沼气池管护工作；管护人员需经市农村能源主管部门培训合格择优聘用，持证上岗并签订管护合同。实施目标管理，通过年中督查和年末绩效考核相结合，综合考评、优胜劣汰。　　

2、强化宣传培训。以沼气安全使用知识、综合利用技术和管护维修要点、故障排除技术为重点，不断提高管护人员的业务技能和服务质量。强化安全使用沼气的宣教工作，制作各类形式多样、内容生动的宣传材料，大力宣传沼气安全管理、使用知识和沼气综合利用知识，努力预防和减少沼气安全事故，不断提高沼气综合利用率和利用范围。
　　3、统一服务标准。沼气维护所需的配件、物资，由区能源办统一采购、供应并保证质量，或由农户按要求自选提供。配件、物资须统一价格，其它服务收费（如池体补漏、密封处理等）由区能源办统一制定合理价格，报请批准后实施。除此以外，管护技工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取运费、差旅费等额外费用。
　　（三）完善制度，承诺服务
　　1.所有受聘的沼气管护人员必须在服务区域内公布电话号码，并做好信息报送、资料统计分析和管护沼气、安全使用沼气的宣传工作。每年至少要发一期安全使用沼气和沼气管护方面的宣传资料到沼气用户。
　　2.农村沼气管护人员，必须对其所服务的沼气户平均2个月巡查一次，登记沼气池使用情况，解决存在和发现的问题，并结合实际向农户提出维护、大换料和综合利用的建议、方案。
　　3.农村沼气管护工作，推行服务承诺，保证服务时效。农户反映的管护问题，必须在2天内到户解决，如遇特殊情况不能及时在时限内赶到，应如实向用户解释清楚。现场无法解决的问题，要提出解决方案，征求农户同意后，报区能源办协调处理解决。
　　4.由网点提供的灶具和配件，发生质量问题的，要无条件给予重新解决或更换。2次入户仍解决不了的问题上报区能源办，由区能源办10天内安排人员到户解决。
　　（四）严格管理，规范运作 
　　1.沼气管护工作，实行服务台账、农户服务卡管理登记核查制度，全面掌握农村沼气的建、消、使用情况。各项记录表格和统计表格由市、区能源办统一设计，其中管理维护服务台账须经农户签字确认；沼气维护进度统计表由管户技工按季上报镇政务服务中心，汇总后上报区能源办。
　　2.管护资金由区财政按40元/口沼气池标准预算安排，该资金主要用于管护人员误工补助、网点维护、设备维修、业务培训等。

3.因地质灾害、搬迁等原因损坏、报废的沼气池，由管护人员填报《黄山市农村户用沼气池报废申报审核表》，按规定程序上报核销。
　　四、考核评价
　　对管护技工的考核由服务区域内所在乡镇和区能源办、财政局共同进行。考核技术指标以市能源办《关于印发黄山市沼气正常使用率判定标准的通知》（黄农能[2012]1号）为依据，服务指标以区能源办会同财政局和所在乡镇上门实查、电话询查农户满意率为依据，结合日常督查和2个指标考评结果及《徽州区农村沼气技工管理办法》等，兑现管护技工服务报酬和绩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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